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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收购资产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●交易简要内容：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明泰铝业”或“公

司”）拟以现金 3,700 万元收购河南顺源宇祥铝业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顺

源宇祥”或“目标公司”）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、构筑物等。 

●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，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本次交易的实施不存在

重大法律障碍。 

一、交易概述 

明泰铝业于近日与顺源宇祥签订《资产转让协议》，拟以现金 3,700 万元人民

币收购顺源宇祥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、构筑物等。 

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本次交易

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亦不属于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

重组。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

公司已对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及其交易履约能力进行了必要的调查。 

公司名称：河南顺源宇祥铝业科技有限公司 

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(自然人投资或控股) 

法定代表人：刘平均 

注册资本：286,000 万元人民币 

住所：巩义市回郭镇科技园区顺源路 1 号 

经营范围：铝板、铝带、铝箔的加工与销售（凭有效许可经营）  

主要股东：马长安 

交易对方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、董事、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

关系或利益安排。 

三、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



（一）交易标的的名称和类别 

目标资产包括土地使用权（证书号：巩国用（2012）第 01871 号、巩国用（2009）

第 01591 号）合计 336,001.60 平方米及地上房屋建筑物 114,458.52 平方米、构筑

物 89,838.41 平方米。 

（二）权属状况说明 

顺源宇祥保证在双方约定的资产变更登记期限内，将目标资产变更登记在明

泰铝业名下，并对目标资产上设置的抵押、查封以及租赁关系全部解除，确保公

司受让的资产产权清晰，无纠纷，不存在任何权利瑕疵。 

四、资产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协议各方 

转让方：河南顺源宇祥铝业科技有限公司 

转让方法定委托代理人：河南顺源宇祥铝业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 

受让方：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协调方：巩义市产业集聚区管委会 

（二）目标资产及目标资产的转让价款 

目标资产包括土地使用权（证书号：巩国用（2012）第 01871 号、巩国用（2009）

第 01591 号）及地上建筑物、构筑物等。目标资产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3,700 万元，

该款项包含因签订和履行本协议依法应由转让方承担的全部税、费（包括但不限

于因转让土地所产生的增值税、契税、土地增值税、印花税及评估费等）。 

（三）交易款项的支付 

在本协议生效后十个工作日内，受让方向转让方法定委托代理人账户支付履

约保证金贰佰万元（小写：人民币 200 万元）。 

在目标资产中的巩国用（2012）第 01871 号、巩国用（2009）第 01591 号土

地的使用权人变更为受让方的变更登记手续完成，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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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目标资产过户与交割 

1、转让方承诺在本协议生效后 30 工作日内将巩国用（2012）第 01871 号、

巩国用（2009）第 01591 号土地使用权过户到受让方名下。 

2、目标资产在布局上分为北区、南区两部分，其中从顺源宇祥北围墙至厂

区空地最南端为北区，剩余部分为南区。 

在本协议生效后 5 日内，转让方将目标资产北区交付给受让方，受让方开始

入场规划、设计、施工。 

转让方同意受让方开启使用顺源宇祥西大门，受让方有权采取物理隔离措施，

对转让资产北区进行单独管理。转让方对受让方在该区域内的生产、建设行为不

予干涉。 

北区非目标资产在转让方进驻后保持现状，在本协议生效后 60 日内，转让

方完成北区非目标资产的拆除、处置、清场工作，受让方提供便利。在本协议生

效后 90 日内，转让方完成南区非目标资产的拆除、处置、清场工作，并于完成

后 5 日内，转让方将目标资产南区交付给受让方，受让方接管、占有、使用本协

议约定的全部资产，甲乙双方的资产交割工作全部完成。受让方不承担非目标资

产的拆除、处置、清场工作及因此产生的任何费用。 

五、本次收购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本次收购符合公司未来发展战略，加快推进生产规模扩张，优化产品结构，

加大高附加值产品占比，提升高端产品市占率，提高盈利水平。   

六、风险提示 

本次收购资产对公司未来战略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和推动作用，受让资金全部

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，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，不

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。公司将根据本次收购进展情况以及相关规则的

规定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七、备查文件 

《资产转让协议》 

特此公告。 

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 事   会 

2021 年 7 月 15 日 


